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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60/2021_2022_2008_E5_B9_

B4_E6_B3_95_c80_260706.htm 一、刑法学 1 、第十四章危害公

共安全罪 : 新增违规制造、销售枪支罪 . 2 、第十五章破坏市

场经济秩序罪 :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( 大纲规定 )= 持有、运输

、购买、提供伪造的信用卡、非法持有、骗领信用卡罪 ( 考

试分析未变 ) 3 、第十八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: 大纲新增非

法获取国家秘密罪、聚众斗殴罪、强迫卖淫罪和嫖宿幼女罪 .

但考试分析没有增加这四个罪的内容 . 二、民法学 第一章至

第七章不变。 第八章 物权的一般原理 第一节 物权概述 一、

物权的概念 二、物权的特征 三、物权的种类（变）： 用益物

权是以物的使用、收益为内容的定限物权，是对他人所有的

物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支配的他物权。传统民法理论认为，地

上权、地役权、永佃权和典权属于用益物权。依我国《物权

法》规定，用益物权包括：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建设用地使用

权、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。担保物权是以支配物的交换价

值为内容的定限物权，具体而言，它是为确保债权的实现而

设定的，以支配特定财产的交换价值为内容的定限物权。典

型的担保物权包括抵押权、质权、留置权。 第二节 物权法的

基本原则 一、平等保护原则（变）：平等保护是我国《物权

法》第 4 条明确规定的基本原则。 二、物权法定原则：《物

权法》第 5 条规定： “ 物权的种类和内容，由法律规定。 ”

三、公示、公信原则 第三节 物权的变动（增） 一、不动产物

权的变动 （一）不动产登记：《物权法》第 10 条规定： “ 

不动产登记，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。 ” （二）登



记机构的职责 （三）不动产登记的类型： 1 ．变动登记。 2 

．预告登记。 3 ．更正登记和异议登记。 二、动产物权的变

动 第四节 物权的保护（变） 物权法专门在第三章中规定了多

种责任方式： 1 、确认物权； 2 、返还原物； 3 、排除妨害或

者消除危险； 4 、恢复原状； 5 、损害赔偿。 第九章 所有权 

第一节 所有权概述 一、所有权的概念：《物权法》第 39 条

的规定。（一）人对物的权利；（二）人对人的权利。 二、

所有权的特征 三、所有权的类型（变） 《物权法》第五章依

所有权主体把所有权分为：国家所有权、集体所有权、私人

所有权。 第二节 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 一、所有权的积极权能

二、所有权的消极权能 三、所有权的限制 第三节 所有权的取

得和消灭 一、所有权的原始取得 善意取得（变）：我国《物

权法》第 106 条所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已突破了传统的作法

，将不动产也纳入了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，且适用条件也相

对宽松。依该条规定，善意取得的适用条件为： （ 1 ）受让

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；（ 2 ）以合理的价格

转让；（ 3 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

的已经登记，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。 《物权法》

第 107 条专门对遗失物进行了规定：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

；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时，权利人可以要求无权处分人赔偿

损失，也可以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请求返

还原物，如果受让人是通过拍卖或具有经营资格的人购买而

来，则需向受让人支付所付费用。该规则对漂流物、埋藏物

或隐藏物也适用。 二、所有权的继受取得 三、所有权的转移 

四、所有权的消灭 第十章 共有（不变） 第十一章 业主的建

筑物区分所有权（变） 第一节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概述



（变） 一、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 二、业主的建筑

物区分所有权的特征 1 ）复合性，由建筑物区分所有权、共

有所有权及成员权等三要素构成。 2 ）整体性，指区分所有

权人的专有权、共同所有权及成员权三者共为一体不可分离

。 3 ）专有权的主导性，在构成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三要素

中，专有权具有主导性：其一，区分所有人取得专有部分所

有权即取得共有部分共有权及成员权；其二，专有部分所有

权的大小决定共有权及成员权的大小；其三，区分所有权成

立登记时，只登记专有部分所有权，而共有权及成员权并不

单独登记。 4 ）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客体是兼有独立

用途部分和必要共同设施的建筑物。 第二节 业主的建筑物区

分所有权的内容（变） 一、所有权：构成专有部分须具备两

个条件：一是构造上的独立性，即 “ 物理上的独立性 ” ；

二是利用上的独立性，即 “ 功能上的独立性 ” 。 二、共有

权：共有部分包括建筑物专有部分之外的其他部分，如楼梯

、电梯、屋顶、地下室等；还包括建筑物的附属建筑物和附

属设施，如物业用房、配电室、车位、车库、道路、绿地、

排水设备、消防设备、燃气管线、电缆、光缆等。 三、成员

权：成员权通过业主大会行使，包括表决权、参与订定规约

权、选举及解任管理者的权利等。 第十二章 相邻关系 第一节

、第二节不变 第三节 几种主要的相邻关系（变） 一、相邻土

地通行或利用关系 二、相邻建筑物利用关系 三、相邻用水、

排水关系 四、相邻不可量物侵害防免关系 《物权法》第 90 

条规定的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，排

放大气污染物、水污染物、躁声、光、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

质。此规定列举的侵害即不可量物侵害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